
湘环许决〔2026〕136 号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实验室核技术利用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湖南农业大学：

你单位（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社区

农大路 1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邹学校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12430000444875051M）提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报告

表（辐射类）核技术利用行政许可申请，本厅已依法于 1 月 28

日受理，并已完成受理公示、技术评估和拟审批公示。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单位提交的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审批申请书》及有关材料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

十八条第一款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

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，我厅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二、湖南农业大学因项目需求，拟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

术开展兽药研究，将学校动物实验实训大楼负一层 004 室西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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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及 005 室、五层 506 室改造为两个同位素实验室，使用 2 种非

密封放射性物质（H-3、C-14）开展动物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实验

（包含代谢实验和残留实验两种类型）。改造后，五层同位素实

验室主要包括大鼠饲养室、实验区（含样品检测区、通风橱区等）、

卫生通过间、储源废物间等，该工作场所拟开展非密封放射性物

质 H-3、C-14 的贮存和药品配制，大鼠给药、给药后饲养、样品

的采集及处理，所有实验动物样品的检测，为一处乙级非密封放

射性工作场所（H-3 的年最大用量为 1.48E+10Bq，C-14 的年最

大用量为 1.67E+9Bq）。负一层同位素实验室拟开展鸡和猪的 H-3

和 C-14 给药、给药后饲养、样品采集和前处理等操作，不进行

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存及样品的检测，为一处丙级非密封放射性

工作场所。根据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对本项目的环评分析结论、

专家评审意见及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技术评估意见（《湖南省

辐射环境监督站关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实验室核技术利用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》（湘辐评〔2026〕10 号）），

我厅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总体评价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

措施。该项目须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述的规模、地点、性质、

污染防治措施及辐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
三、在项目实施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：

（一）参照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（HJ1188-2021）

和《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》（GBZ120-2020）的要求，本项目同

位素实验室实体屏蔽墙体外、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和放射性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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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收集桶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2.5μSv/h。两个

同位素实验室β表面污染水平应满足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

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本项目 506 同位素实验室在落地手套箱及普通通风橱

内各设置 1 套独立排风系统，并与场所卫生通过间、储源废物间

及大鼠饲养间顶部排风口合并至一根排风管后引向该栋大楼屋

顶排放。

（三）本项目产生的放射性废液主要有废闪烁液、实验器皿

清洗有机废液及多余样品液，每批次实验结束后清运，清运前经

检测满足豁免活度要求且低于 GB18871-2002 中规定的单次排

放活度限值要求后,统一送至动物实训中心大楼负一层东部危废

间分类暂存,依循学校动物实验废液处理方式,统一由有资质的单

位清运处置。

（四）本项目放射性固体废物包括受放射性同位素污染的防

护服、手套、一次性垫纸、一次性垫料、吸水棉、棉签、药棉、

纱布、药瓶、一次性注射器、一次性灌胃管、一次性移液枪头、

一次性刀片、一次性擦拭纸等，由废物桶收集后分类打包暂存于

各场所废物箱中，定期依循学校对实验室一次性实验废物的处理

方式，统一由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；排风系统更换后的活性炭

过滤装置，作为放射性固体废物，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；实验

的动物尸体在每批次实验结束后应转送至动物实训中心大楼一

层西部冷库中，依循学校动物实验尸体的处理方式，由有资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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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清运处置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应做好上述废物处置的台账工

作。

（五）根据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（GB18871-2002）要求，对工作场所进行分区管理，将 506 同位

素实验室、负一层同位素实验室划分为控制区，控制区的入口应

设置规范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标明控制区的标志，监督区入口

处应设置标明监督区的标志。

（六）按照环评要求配备辐射剂量监测仪、表面沾污仪、个

人剂量报警仪等，严格落实辐射监测方案，定期开展场所辐射水

平监测，监测记录长期保存。

（七）加强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管理，配备专人负责管理工作，

建立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台账；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使用过程中应规

范操作，避免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泼洒、泄露。

（八）本项目的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应按要求取得辐射安全和

防护合格证书，做到持证上岗，并做好岗前职业健康体检；建立

健全个人剂量和职业健康档案，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应按要求佩

戴个人剂量计并接受剂量监测。

（九）根据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（GB18871-2002）和环评报告表预测，该项目实施后你单位公众

和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分别执行 0.1mSv/a 和 5mSv/a。

（十）你单位应按照环评报告要求完善辐射防护、环境安全

管理、事故预防、应急处理等规章制度，确保各项制度的有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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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可操作性。

四、项目竣工后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开展环保验收，并按照

要求在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”及时填报验

收相关信息。

五、本项目由长沙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你

医院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复后的环境影响报

告表及批复送至长沙市生态环境局。

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长沙铁路

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2026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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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:申请

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

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:

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，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

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:

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收到环境

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

单位。

抄送：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，长沙市生态环境局。


